附件2
资格审查材料清单

面试和直接考核入围的考生，可通过电子邮件（推荐）、直接送达的方式提供材料进行资格审查。清单如下：
1.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：正反两面复印在同一页A4纸上；
2.学历证、学位证：国（境）内学历需提供国家承认的学历证和学位证原件；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认证报告；
3.报名登记表：登录系统打印，补充完善信息，并亲笔签名；
4.笔试准考证；（直接考核人员无需提供）
5.报考人员诚信承诺书：考生阅知并亲笔签名；
[bookmark: _GoBack]6.同意报考证明：提供单位同意报考证明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任免机关加盖公章，无单位盖章的证明视为无效。
7.工作经历证明：提供证明及相关佐证材料。
8.报考岗位所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的证明材料（由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出具党员身份证明；职称证书、专业技术资格证等证书复印件）。（材料按顺序扫描，按规定命名）

电子邮箱：rsc@rst.gxzf.gov.cn
通讯地址：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星湖路北二里2-1号
联系电话：0771-5872029、58898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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